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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《国际旅客联运协定办事细则》修改补充事项

序

号

条 项、款 提案内容

1 第 2章

第 3条“用非自动方

法填写的规定事项印

就的空白客票”

删除，相应调整后续条款的

序号。

2 第 2章

第 6条“用非自动方

法填写的补加费收

据”

第 3项 删除词语“和轴数”：

“第 3 项在办理专列中挂运

行李车、餐车运送手续时，应在

补加费收据的空栏内填写车辆数

和 轴 数 ； 办 理 卧 车 空 车 走 行 费

时，应在补加费收据的空栏内填

写车 /公里数。”

3 第 3章

第 15条“乘务人员

工作的组织”

第 3项

第 4、5项

第一段表述如下：

“第 3 款 车厢乘务人员在

执行公务时，应根据本《办事细

则》第 1211 条第 3 项携带填

好的乘务书。”

表述如下：

“第 4 项 如果承运人赋予

乘务人员此项权利并且未规定该

车厢内乘车票据（卧铺票）的其

他发售办理办法，对车内现有空

闲席位，乘务人员可出售办理对

应客票的乘车票据（卧铺票），

并可供车内旅客购买的食品、饮

料和其他个人用品。在车厢内提



2

序

号

条 项、款 提案内容

供承运人规定的其他付费服务。

乘务人员应根据所出示的乘

车票据（卧铺票）在乘车期间向

旅客提供卧具。

第 5 项 国际联运车厢运行

时，车厢乘务人员的工作应接受

检查机构检查人员根据《铁组成

员国间国际联运旅客列车和车厢

检查规则》进行的检查。”

4 第 6章

第 28条“在未履行

或变更旅客运输合同

条件时承运人的处

理”

第 1项 表述如下：

“第 1 项 列车晚点或停运

时，承运人或其被授权人应在乘

车票据上签注证明列车晚点或停

运。

如旅客希望继续乘车，则承

运人或其被授权人应根据因承运

人过错延误旅客的时间，按照本

《办事细则》附件第 9 号加注标

记来延长乘车票据的有效期。

当运行经路或车厢等级变更

时，为旅客将原卧铺票更换为新

票，并在客票上注明，客票在另

一经路乘坐较高等级和种类的车

厢时有效。在这种情况下不核收

票价的差额，但当旅客乘坐较低

等级和种类的车厢时，承运人或



3

序

号

条 项、款 提案内容

其被授权人应通知旅客，其应按

照《国际客协》第 35 条第 2 项

第 4 款规定的办法退还票价差

额。”

5 第 7章

第 32条“旅客的运

送，行李和包裹在国

境站上的交接”

第 4项 第二段表述如下：

“在本《办事细则》第

3130 条第 1 项所载的情况下，

接收方的国境站被授权人应编制

商务记录一式 7 份。”

6 第 10章

第 35条“对承运人

的赔偿请求”

第 1项

第 3项

表述如下：

“第 1 项 根据旅客、行李

和包裹运输合同所产生的赔偿请

求，可以向《国际客协》附件第

23 号所列的承运人提出。”

表述如下：

“第 3 项 在审查赔偿请求

后，收到赔偿请求的承运人根据

《国际客协》第 43 条第 8 项和

第 9 项第 6 项和第 7 项的规定

对赔偿请求文件进行处理。”

7 第 10章

第 37条“退还行李

和包裹运送费用的

赔偿请求”

第 3项 第一段的“第 7 项”换成

“第 5 项”

“第 3 项 当赔偿申请人提

出足以证明有赔偿请求权的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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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条 项、款 提案内容

件，但其与《国际客协》第 43
条第 7 项第 5 项所载的文件一览

表不符时，那么这些文件对于审

查赔偿请求是否充分，经参加退

还运送费用的各承运人同意后由

收到赔偿请求的承运人决定。”

8 附件第 2号

“乘车票据和运送票

据样式”

调整乘车票据和运送票据样

式的顺序（附件 1）。

9 附件第 12号

“《国际客协》商务

记录填写说明”

第 40项 将“《国际客协办事细则》附件

第 1号第 1项”换成“本《办事细

则》附件第 1号”，第 40项最后一段

表述如下：

“根据《国际客协办事细则》附

件第 1号第 1项本《办事细则》附件

第 1 号，记载编制商务记录的承运人

和所寄往的承运人代码，及商务记录

寄出日期。”

10 附件第 13号

“交接单样式”

在表格“文件、记录（备忘录）中

的备注”一栏的文本后增加脚注“2”



5

附件第 2 号

乘车票据和运送票据样式

2.1 册页客票

2.1.1 中华人民共和国册页客票样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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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.2 立陶宛共和国册页客票样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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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1.3 乌克兰册页客票样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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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卧铺票

2.2.1 中华人民共和国卧铺票样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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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.2 立陶宛共和国卧铺票样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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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.3 乌克兰卧铺票样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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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 补加费收据

2.3.1 中华人民共和国补加费收据样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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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.2 立陶宛共和国补加费收据样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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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4 票皮

2.4.1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皮样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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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4.2 立陶宛共和国票皮样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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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5 团体旅客证（乘车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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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6 联合乘车票据

2.6.1 RCT2 基本版样式（含各栏、各行、各列所代表的意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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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6.2 立陶宛共和国 RCT2-Standard 样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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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6.3 俄罗斯联邦 RCT2-EXPRESS 样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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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6.4 乌克兰 RCT2-EXPRESS ASU PP UZ 样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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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6.5 乌克兰 RCT2-CIT 2012 ASU PP UZ 样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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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7 行李票

2.7.1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李票样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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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7.2 蒙古国行李票样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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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8 包裹票

2.8.1 中华人民共和国包裹票样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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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8.2 蒙古国包裹票样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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